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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６９

股票简称：西南证券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６８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第二次通知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星期一）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星期二）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

１

楼

１０６

会议室（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８

号西南证券大厦）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

本次会议提供网络投票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为方便流通股东投票表决，本次股东大会将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

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证监发［

２００４

］

１１８

号）的要求，现将有关事宜再次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３

：

３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三）会议召开方式及表决方式

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本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全

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行使表决

权。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公司

１

楼

１０６

会议室（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８

号西南证券大厦）

（五）会议出席对象

１

、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星期二）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方式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含委托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

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二）审议《关于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１

、重组方式和交易标的

２

、交易标的作价

３

、交易对价

４

、股票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５

、股票发行数量

６

、股票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７

、发行股票的上市

８

、国都证券异议股东的安排

９

、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１０

、滚存利润安排

１１

、期间损益安排

１２

、交割和过户

１３

、决议的有效期

１４

、本次吸收合并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

的议案》

（四）《关于同意签署〈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吸收合并协议〉的议案》

（五）《关于同意签署〈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吸收合并协议补充协议〉的

议案》

（六）《关于设立经纪业务子公司的议案》

（七）《关于调整经纪业务经营区域范围并相应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八）《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报告书（草案）》

（九）《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三、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所议事项，不存在需股东回避的情况。

四、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１

、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和

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持股证明原件办理登记；

２

、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原件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持股证明原件办理登记；

３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

托书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持股证明原件办理登记；

４

、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参与现场会议，但参会时须提供授权委托书等原件；如以信

函方式登记，请在信函上注明“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字样。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

地 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８

号西南证券大厦

１０

楼，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

４０００２３

联系电话：（

０２３

）

６３７８６４３３

传真号码：（

０２３

）

６３７８６４７７

联 系 人：韦先生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本公告附件

六、其他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表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二）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预计会期半天，与会股东及代表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２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授 权 委 托 书

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事项

：

１、

代理本公司

（

本人

）

出席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２、

代理本公司

（

本人

）

按照本授权委托书所列的表决意见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

：

委托人证件名称

：

委托人证件号码

：

委托表决股份数

：

委托人股东代码

：

被委托人

：

被委托人证件名称

：

被委托人证件号码

：

委托书有效期限

：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委托人签名

（

法人股东加盖公

章

）：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１、《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

关于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议

案

》

－

２．１

重组方式和交易标的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２

交易标的作价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３

交易对价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４

股票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５

股票发行数量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６

股票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７

发行股票的上市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８

国都证券异议股东的安排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９

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１０

滚存利润安排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１１

期间损益安排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１２

交割和过户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１３

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１４

本次吸收合并不构成关联交易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３、《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

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４、《

关于同意签署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吸

收合并协议

〉

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５、《

关于同意签署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吸

收合并协议补充协议

〉

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６、《

关于设立经纪业务子公司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７、《

关于调整经纪业务经营区域范围并相应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８、《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报告书

（

草

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９、《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

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投票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星期一）

总提案数：

２２

个

一、投票流程

（一）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３６９

西南投票

２２ Ａ

股股东

（二）表决方法

在“买卖方向”项填写“买入”，在“委托价格”项填写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案序号，以

９９．００

元代表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提案，以

１．００

元代表第

１

个需要表决的提案事项，以

２．００

元代表第

２

个需要表决的提

案事项，依此类推。 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提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１

、一次性表决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１

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

７３８３６９ ９９．００

元

２

、逐项表决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１ 《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 ７３８３６９ １．００

元

－

《

关于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国都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的议案

》

－ －

２

逐项表决一

：

重组方式和交易标的

７３８３６９ ２．００

元

３

逐项表决二

：

交易标的作价

７３８３６９ ３．００

元

４

逐项表决三

：

交易对价

７３８３６９ ４．００

元

５

逐项表决四

：

股票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７３８３６９ ５．００

元

６

逐项表决五

：

股票发行数量

７３８３６９ ６．００

元

７

逐项表决六

：

股票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７３８３６９ ７．００

元

８

逐项表决七

：

发行股票的上市

７３８３６９ ８．００

元

９

逐项表决八

：

国都证券异议股东的安排

７３８３６９ ９．００

元

１０

逐项表决九

：

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７３８３６９ １０．００

元

１１

逐项表决十

：

滚存利润安排

７３８３６９ １１．００

元

１２

逐项表决十一

：

期间损益安排

７３８３６９ １２．００

元

１３

逐项表决十二

：

交割和过户

７３８３６９ １３．００

元

１４

逐项表决十三

：

决议的有效期

７３８３６９ １４．００

元

１５

逐项表决十四

：

本次吸收合并不构成关联交易

７３８３６９ １５．００

元

１６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

７３８３６９ １６．００

元

１７

《

关于同意签署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国都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吸收合并协议

〉

的议案

》

７３８３６９ １７．００

元

１８

《

关于同意签署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国都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吸收合并协议补充协议

〉

的议案

》

７３８３６９ １８．００

元

１９ 《

关于设立经纪业务子公司的议案

》 ７３８３６９ １９．００

元

２０

《

关于调整经纪业务经营区域范围并相应修改

＜

公司章

程

＞

的议案

》

７３８３６９ ２０．００

元

２１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报告书

（

草案

）》

７３８３６９ ２１．００

元

２２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７３８３６９ ２２．００

元

（三）在“申报股数”项填写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二、投票举例

（一）若股东拟对全部提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

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３６９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二）若股东拟对第

１

项提案《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３６９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三）若股东拟对第

１

号提案《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３６９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四）若投资者拟对第

１

号提案《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３６９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一）若股东需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

９９．００

元进行投票。 股东大会有

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根据自身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票申报顺序。 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二）同一股东对同一事项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三）股东仅对本次议案中的某项或某几项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

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１

年修订）》规定的，按照弃权计算。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９９

证券简称：招商证券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６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高管薪酬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经本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定，现将在本公司领取薪酬的高级

管理人员

２０１０

年度税前报酬的其余部分披露如下：

姓名 职务

２０１０

年度税前报酬其余部分

（

人民币万元

）

宫少林 董事长

２４８．５６

杨鶤 董事

、

总裁

２４８．５６

姜路明 监事会主席

８６．７１

余维佳 董事

、

首席运营官

１９６．５１

熊剑涛 副总裁

１８０．４２

邓晓力 副总裁

１２７．５７

汤维清

孙议政

副总裁

副总裁

１５８．４４

１４９．７６

郭健 董事会秘书

１２３．２１

张卫华 合规总监

１０６．３４

注：截至公告日，余维佳先生已卸任本公司董事、首席运营官职务。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９９

证券简称：招商证券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７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

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宫少林董事长召集并主持。 应参加会议董事

１５

人，实际参加

会议董事

１５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向招商局集团（香

港）有限公司续借

３

亿港元的议案

同意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向招商局集团 （香港） 有限公司借款

３

亿港

元，借款期限

１

年，利率为

ＨＩＢＯＲ＋２．３％

。

因招商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宫少林、付刚

峰、洪小源、朱立伟、彭磊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此项关联交易已经公司所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

已经依法召开的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履行了关联交

易的表决程序，其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此项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公平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或中小股东利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见本公司于同日发布的《关于子公司向招商局

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续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２８

号）。

二、关于选举王岩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及战略委员

会委员的议案

因余维佳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王岩先生已正式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董事，会议选举王岩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三、关于公司申请新设营业部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山东省潍坊市

寒亭区、山东省烟台市莱州市（县级）、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市（县级）各设立一

家证券营业部；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决定具体方案，向中国证监会递交新设

证券营业部的申请，并办理相关手续。

四、关于以自有资金参与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不超过产品成立规模的

５％

， 且不超过

１

亿元的自有资金参与

招商证券智远避险二期产品，并承担有限赔付责任。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９９

证券简称：招商证券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８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向招商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续借款

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

证国际”）向招商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香港”）借款叁亿港

元，期限一年。

●

回避表决情况：关联董事宫少林、付刚峰、洪小源、朱立伟、彭磊在董

事会表决有关议题时回避表决。

●

本次关联交易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没有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可以

增强招证国际抵抗财务风险的能力，增加利息收入和佣金收入，提高盈利能

力。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 原借款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招证国际原向招商香港借款叁亿港

元，期限一年，该笔借款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到期。

（二）续借情况：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现将该借款延期一年。 即：招证

国际向招商香港续借款叁亿港元，借款期限一年。

（三） 鉴于招商香港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因此，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四）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具体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关联董事宫

少林、付刚峰、洪小源、朱立伟、彭磊回避表决，公司五位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

意见。 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交易定价原则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

或中小股东利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本关

联交易涉及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本关联交易无需经其他部门批准。

相关借款的落实仍待双方签署有关协议。

二、关联方介绍

招商香港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

于香港 ， 地址为

３９－４０Ｆ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ＴＯＷＥＲ ＳＨＵＮ ＴＡＫ

ＣＴＲ １６８－２００ ＣＯＮＮＡＵＧＨＴ ＲＤ ＨＫ

。 公司注册资本港币

４６．８９

亿元。

至本次关联交易止，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就同一交易标的的关联交易未

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港币叁亿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招证国际向招商香港续借款港币叁亿元，期限一年，

借款年利率为

ＨＩＢＯＲ＋２．３％

。

定价政策： 本借款年利率为

ＨＩＢＯＲ＋２．３％

。

ＨＩＢＯＲ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Ｉｎｔｅｒ

Ｂａｎｋ Ｏｆｆｅｒ Ｒａｔｅ

）是香港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该项借款将用于招证国际的孖展业务（融资业务），可以增加利息收入和

佣金收入，提高盈利能力，并可以增强招证国际抵抗财务风险的能力。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此项关联交易已经公司所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

已经依法召开的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履行了关联交

易的表决程序，其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此项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公平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或中小股东利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临时会决议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９９

证券简称：招商证券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９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人民币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资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近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

于核准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的批复》（证

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０７１

号），核准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资格。

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将通过下属的招商证券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

司（持有香港证监会颁发的资产管理业务牌照）开展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业务。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６１

证券简称：华联综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６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祥云路北四条

２０８

号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３６９

，

２７７

，

８３６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５．４６

５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６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７

、主持人：董事长彭小海

８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９

人；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董事会秘书李翠芳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

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

是否

通过

１

《

关于与北京华联商厦股

份有限公司签署租赁合

同的议案

》

１７１，５３２，８８５ １０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

关于投资设立采购公司

的议案

》

１７１，５３２，８８５ １０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上述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

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杨静芳、严石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

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６１

证券简称：华联综超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７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发行了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公

司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

５

亿元人民币，发行金额为

５

亿元人民币，由北京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期限为

３６６

天，起息日

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票面利率为

７．１５％

（

１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

３．５０％

）

＋

３６５ＢＰ

），付息方式为每六个月付息一次，发行对象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

机构投资者。 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ｈ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ｃｏｍ

）上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０日

证券简称：天方药业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５３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２５

号

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形

式发出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

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现场出席董事

７

人，独立董事董家春先生、陶涛先

生、何伟先生、屈凌波先生采取通讯方式进行表决。 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

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年大明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

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１

、 审议通过了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上海普康药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上海普康药业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其目前各方面运作正常，

销售收入和净利润均稳步增长，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

风险在可控制范围之内，因此公司为其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授

信

４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期限为一年。

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上海普康药业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９６４６．５９

万

元，负债总额为

４１３４．２１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４２．８６％

（未经审计）。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９日

证券简称：天方药业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５３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２６

号

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上海普康

药业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授信

４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期

限为一年。

一、担保情况概述：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普康药业有限公司（公司控股

７０％

）

担保总额：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一年

二、被担保人情况：

名 称：上海普康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陪昆路

２００

号

法定代表人：年大明

注册资本：

６４０８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胶囊剂（含头孢菌素类）、片剂、颗粒剂、散剂。

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上海普康药业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９６４６．５９

万

元，负债总额为

４１３４．２１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４２．８６％

（未经审计），公司经营有

序，购销旺盛，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三、董事会意见：

上海普康药业有限公司目前各方面运作正常，销售收入和净利润均稳步

增加，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在可控制范围之内，为

其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同

意为其提供担保。

四、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目前，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２７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不含本次担保），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４．７５％

，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上海普康药业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３

、上海普康药业有限公司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２８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９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签订委托投资管理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产管

理公司”）与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签订《中国人寿保险（集

团）公司与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之委托投资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委托投资管理

协议”）。

●

关联人回避事宜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

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与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委托投资管理协议的议案》，

批准资产管理公司与集团公司签订 《委托投资管理协议》。 在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表决

时，关联董事袁力、缪建民、万峰、时国庆、庄作瑾进行了回避。

●

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发挥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优势，实现现有资源的有效

配置和利用；有利于提高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本公司和本公司股东的

长远利益。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 公司与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委托投资管理协议的议

案》，批准资产管理公司与集团公司签订《委托投资管理协议》。 在协议有效期间内，该交

易金额上限分别为：

２０１２

年

３．０

亿元人民币；

２０１３

年

３．１

亿元人民币；

２０１４

年

３．２

亿元人民

币。

在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袁力、缪建民、万峰、时国庆、庄作瑾进行了

回避。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决议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资产管理公司与集团公司签订了《委托投资管理协议》，集团公

司将其拥有的保险资产继续委托资产管理公司进行投资管理，委托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委托投资管理协议自双方及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

日起生效，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

指引》、《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资产管理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集团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

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４

、本次交易无需有关部门批准。

二、集团公司基本情况

集团公司的前身是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经国务院批准组建的中国人寿保险公司。 经中国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进行重组，并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１

日变更为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集团公司主要从事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

人身保险业务；人身保险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或国务院批准的资金运用

业务；各类人身保险服务、咨询和代理业务；国家保险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等业务。

三、委托投资管理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服务范围

根据委托投资管理协议，资产管理公司在遵守集团公司提供的投资指引和指示的前

提下，以自主方式对集团公司委托给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进行投资和管理。 集团公司拥

有委托资产的所有权，资产管理公司获授权代替并代表集团公司管理有关委托资产的账

户。集团公司有权追加或者提取委托资产管理公司根据该协议管理的资产，有权制定、修

改和变更投资指引（关于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战略性资产配置、资金流入和流出预测以

及流动性要求、风险控制要求），并负责监督资产管理公司的投资管理活动。

（二）服务费

根据委托投资管理协议，集团公司向资产管理公司支付的投资管理基础服务费年费

率为

０．０５％

。 服务费每月计算，按月支付：

每月投资管理基础服务费

＝

［月初委托资产账面余额 （扣除正回购融入资金及利息、

扣除债权投资计划本金及利息、扣除南方电网账面余额）

＋

月末委托资产账面余额（扣除

正回购融入资金及利息、扣除债权投资计划本金及利息、扣除南方电网账面余额）］

／２×

费

率

÷１２

。

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 集团公司对资产管理公司上年委托资产的投资绩效进行评

估，并依据实际投资运作结果与目标收益的比较，对投资管理基础服务费上浮或下调一

定比例。

债权投资计划根据具体项目情况，费率另行约定。

（三）有效期及终止

委托投资管理协议自双方及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

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约定的委托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协议到期前

９０

个工作日，由协议双方协商决定协议的续签事宜。

四、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发挥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优势，实现现有资源的有效

配置和利用；有利于提高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本公司和本公司股东的

长远利益。

五、审议程序

１

、 本次关联交易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 关联董事袁

力、缪建民、万峰、时国庆、庄作瑾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同意公司进行本次关

联交易。

２

、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该关联交易的相关文件，就有关事项咨询了公司

管理层人员，同意将该事项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意见如下：本次

关联交易是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的，对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而言公平、合理，符合公司

和公司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就有关事项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程序符合境内

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之规定以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六、备查文件

１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与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之委托投资管理协议》；

２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书面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先认可意见；

４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６

证券简称：全聚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４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十八次董事会（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临

时）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以传真、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午采用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通讯表决应参加的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通讯表决的董事有

９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各位董事审议并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拟收购无锡市金聚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收购无锡市金聚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聚源公司）

８０％

的股权并签署相应《股权转让协议》。 金聚源公司原为公司特许连锁企业，

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在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运河公园内开办有全聚德无锡店。 经京都天华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金聚源公司资产总额为

９

，

９４６

，

８０３．３６

元，所有者权益为

７

，

２８３

，

０５６．３５

元。 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到收购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金聚

源公司实现收入

２３

，

６７３

，

７８５．２０

元，实现净利润

１

，

３８１

，

８５６．５５

元。 本次收购标的具体包括：

郁国平先生所持

４０％

股权，李永平先生所持

２２％

股权，朱建英女士所持

１８％

股权。 收购总

价格参照评估报告确定为

１０４０

万元。

２．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审议修订后的

＜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

人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７

证券简称：美的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０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美的集团有限公

司（下称“美的集团”）的通告，美的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部分公司

Ａ

股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美的集团有限公司

二、增持的目的及计划：美的集团增持公司股份，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并拟通过

增持股份分享收益。

美的集团计划自首次增持日起

１２

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２％

。

三、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增持。

四、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美的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

Ａ

股股份共计

３３

，

７３１

，

５５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０．９９６７％

，本次增持前，美的集

团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１

，

３５９

，

５４１

，

５７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４０．１７％

。 本次增持完成后，美的集团持有

公司股份数为

１

，

３９３

，

２７３

，

１２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４１．１７％

。

美的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期间，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

Ａ

股股份共计

３３

，

８３９

，

９５９

股 （见本公司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３９

），两次合计增持

６７

，

５７１

，

５１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１．９９６６％

。

五、增持股份价格：本次增持平均价格约为

１１．６７

元

／

股，两次合计增持平均价格约为

１１．８４

元

／

股。

六、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等有关规定。 美的集团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就本次增持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

七、后续增持事项的说明

根据增持计划，美的集团增持本公司股份的事项已完成。

八、公司控股股东美的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９日


